
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服務辦法 

114年 09月 23日特教推行委員會 通過 

壹、 依據 

一、殊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新竹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貳、 目的 

一、保障特殊教育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倫理。 

二、建立學生申訴制度，發揮民主與法治的教育功能。 

參、 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一、成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為特教學生申評會），委員十一至十五人，校長為

當然委員，由校長遴聘行政人員、教師會代表、學校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組織之，並聘特殊

教育學者專家或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一名擔任委員。 

二、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期滿得續聘之。 

三、委員因故出缺時，得另行遴聘，其職責行使至該屆任期屆滿日止。 

四、特教學生申評會主席由校長擔任，校長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選一人主持。 

五、特教學生申評會委員與申訴事項有直接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之。 

六、特教學生申評會置執行祕書一人，由輔導主任兼任之。 

肆、 申訴要件 

本校特教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於學生個人之學習、輔導、支持服務或其他學習權益受損

時，且經正常行政程序無法解決者，得向特教學生申評會提出申訴。 

伍、 申訴程序 

一、具本辦法申訴要件者，應向本校特教學生申評會執行祕書提出申訴書（附件一）。 

二、申訴之提起應於管教或輔導措施知悉或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特教學生申評會

提出。 

三、申訴之提起，以本校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對於逾期之申訴案件，不予受理。但申訴人如因不

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並提出具體證明者，不在此限。 

四、申訴人向本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五、申訴人提起申訴後，於評議決定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申訴經撤回後，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

申訴。 

六、申訴人如不服本校特教學生申評會之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

主管機關提出訴願。 

陸、 評議程序 

一、特教學生申評會會議之舉行以不公開為原則。 

二、為使申訴人能充分陳述意見，得通知申訴人及其父母、監護人、利害關係人到會說明，惟議決時

應離席。 

三、特教學生申評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本會委員會議之評議決定，採無記名投票表

決方式，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四、特教學生申評會的委員若為申訴學生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對申訴案件有其他利害

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五、特教學生申評會會議之與會人員及工作人員，對於評議、表決及其他委員個別意見，應嚴守秘

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與申訴人之基本資料均應予以保密。 

六、處理特教學生申訴案件過程中，特教學生申評會應依學生個別或家庭需求提供相關輔具及支持服

務。 

七、申訴之評議決定，應於收到申訴書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並於評議決定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作成

評議決定書（附件二）。前項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 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2.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3. 主文、事實及理由；如為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4. 本會主席署名。決定作成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5. 不服評議決定之救濟方法。 

6. 評議決定書作成之年月日。 

八、經決議之評議書應由特教學生申評會之主席簽署，呈請校長核定後生效。 

九、特教學生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應以學校名義交由申訴人簽收或由郵政機關以雙掛號送達申訴

人；無法送達者，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處理。 

十、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並經申訴人同意後，學校應依評議決定確實執行，並將評議決定書報縣府

備查。 

柒、 本辦法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申請書 

申 訴 人： □ 本 人    □ 監 護 人    □ 法定代理人 

學

生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歲)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
碼） 

 連絡電話  班級資料 年  班 學  號  

住(居)所      縣     鄉(鎮、市)      村(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申

訴

人

資

料 

□申訴人資料同上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歲)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

碼） 

 連絡電話  服務/就學單位  職 稱  

住(居)所      縣     鄉(鎮、市)      村(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 收受或知悉                                              

該書面之內容為（請附上佐證資料）： 

申

訴

主

文 

（申訴人的主要訴求） 

 

 

 

 

 

 

申

訴

事

實

說

明 

 

 

 

 

 

 

 

 

相

關

證

據 

（請條列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申訴人(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1.學生權益遭受學校違法或不當侵害時，得依學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 」之規定提      
  出申訴。 
2.申訴之聲明務請簡明扼要，並依序填載本申訴表格項目，俾以提供相關資料對案件進行瞭
解。 
3.申訴內容如有不實偽造或誣陷以致損害他人公、私法上權利時，當事人須自負法律責任。 
4.申訴文件請以書面遞交給申評會。 
5.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處理情形摘要（以下申訴人免填，由受理申請單位自填）--------------------------------------------------- 

收

件

單

位 

單 位 名 稱 
 

收件人員  職稱   

聯 絡 電 話 
 接獲申訴 

時    間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時      分  

以上記錄經向申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申請人認為無誤。  

                              

                       記錄人簽名或蓋章： 

＊收件人員注意事項  

1.接獲申訴書時，應依據學校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處理。  

2.本申訴申請書填寫完畢後，「收件單位」應影印1份予申訴人或代理人留存。  

3.本申訴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量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者洩密  

  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附件二 

新竹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教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 

評定日期 000 年 00 月 00 日 文    號 ○○○字第 0000000000 號 

受文者 

申 訴 人 

姓    名 
 

申 訴 人 
身分證字號 

 

學生姓名  
學    生 

身分證字號 
 

評議 

決定 

主文 

 

申 

訴 

事 

實 

 

評議 

主文 

事實 

及 

理由 

 

評議會

主席 

簽章 
 

附 

記 

如對本申訴決定有疑議，得於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後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教育主管機關提起訴願。 

 


